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

桂环函〔2018〕1056 号 签发人：曹伯翔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自治区人大第十三届
一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499号的答复

韦心瑞、莫薇、覃雪群、覃映娇代表：

你们在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制定<广

西壮族自治区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建议》（第 499 号），

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单位办理。经研究，并综合协

办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强化顶层设计，编制相关规划

（一）编制完成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规划

为统筹西江经济带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倡导绿色可持

续发展理念，有效保护西江经济带水环境，2015 年，我厅组织编

制了《广西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规划(2016-2030)》，编制过程

中，征求了自治区有关部门及相关设区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召开

专家评审会，充分吸纳各方意见。2017 年 5 月《广西西江经济带

水环境保护规划（2016-2030）》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印发。

办理结果分类：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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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西江经济带水资源开发利用实施方案、西江经济

带岸线利用规划

以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为约束，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为核心，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加快

水利重大项目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水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实现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水和谐，把

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好、污染少、能耗低、效益高的“绿色经济带”。

二、切实加强西江流域环境保护

（一）深入贯彻落实“水十条”

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办发〔2015〕17号），

结合我区实际，我厅牵头编制了《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并于 2015 年底由自治区政府办

公厅印发实施。《工作方案》对我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防治任务、制度机制建设、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了明

确规定，是我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

为保障《工作方案》年度任务的完成，我厅每年组织编制广西水

污染防治行动年度工作计划。西江流域是我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点流域，根据《工作方案》，我区积极开展一系列水污染防治工

作，水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2017 年西江流域地表水水

质优良比例为 96.0%；无劣Ⅴ类断面，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劣于

Ⅴ类）水体断面比例为 0。

（二）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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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目前，全区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实施。二是对流域各设区市饮用水保护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反馈当地政府，督

促各市加大水源地环境风险管理力度，开展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建立风险源名录，建立风险防控方案。同时督促各市加强风险区

域水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加强应急人员、技术、物资和制度建设，

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机制。西江流域所有设区市已全部完成

应急备用水源地防护建设。三是加大饮用水信息公开力度。自 2016

年开始，我区按季度公布饮用水安全信息情况。2017 年监测结果

表明，我区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考核

范围的 40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水源

地水质比例为 90%，其中分布在西江流域水系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全区10个地下水质量考核位点水质极差比例

为 0。

（三）全力争取国家重大专项支持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

我区按照《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关于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项目储备库建设的通知》（环规财〔2016〕17 号）精神，积极将

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纳入我区项目储备库，分类调度推进。

目前，我区西江流域有 7 个湖泊纳入国家《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

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年）》。2013 年至 2016 年，我区 4 个

水库（龙岩滩水库、青狮潭水库、万峰湖水库及龟石水库）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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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央水污染防治江河湖泊专项资金共 34838 万元，实施中央资

金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共 109 个。2017 年继续获得中央水

污染防治水质较好湖泊保护项目资金 6919 万元，其中万峰湖水库

1794 万元，龟石水库 957万元，龙岩滩水库 3141 万元，青狮潭水

库 1027 万元。我厅加强督促指导并组织开展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评

价，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同时督促指导澄碧湖、大王滩、合浦水

库、洪潮江水库等水质较好湖泊编制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总体实施

方案，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

（四）加强工业污染防治

一是积极开展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工作。我厅

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工业和信息化委对全区 14 个设区市

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开展了督查，并将我区工

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总体情况、发现的问题、下一步

工作形成报告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我区 36 个自治区级及以上工

业集聚区已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在线监控设施联网工

作。二是开展重点行业企业清洁化改造工作，我区编制完成造纸、

有色金属、农副食品、农药、电镀、制革共 6 个行业水污染防治

专项治理方案，并已通过专家评审。

（五）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行动

西江流域各级农业部门持续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通

过实施农药和化肥零增长行动，发展节水农业，有效减少农药、

化肥流失对西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一是实施农药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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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深入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推

广绿色防控主推技术。2017 年全流域推广绿色植保技术应用面积

4021.43 万亩次，农药使用量减少 290.29 吨（折百）。二是实施化

肥零增长行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扩大冬种绿肥面积、

推进秸秆还田等措施，控制化肥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2017 年

全流域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5500 多万亩次，化肥施用量减

少 10 万吨（折纯量）；秸秆还田面积达 2900 多万亩。三是发展节

水农业。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地膜（秸秆）覆盖保墒、深松深

耕、集雨补灌、稻田浅湿控制灌溉、微喷滴灌等六大技术模式。

2017 年全流域节水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完成实施面积 400多万亩，

实现节水 0.34 亿立方。

三、实施西江水系“一干七支”沿岸生态农业产业带试点建设

2016-2017年，自治区农业厅牵头在梧州市万秀区夏郑镇凤凰

村、玉林市陆川县乌石镇吹塘村、贺州市昭平县走马镇福行村和

来宾市兴宾区桥巩镇大村、六村 2 个自然屯开展建设试点。通过

采取综合性的建设措施，实施综合性的建设内容，推动试点建设

取得了较好成效，试点村屯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产业实现

生态化发展，农业废弃物（秸秆、畜禽粪污、农田残膜等）实现

资源化回收利用，生活污水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得到有

效整治，饮用水源得到有效保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休闲观

光农业转型升级，成为西江水系“一干七支”沿岸生态农业产业

带建设的综合性示范样板，对改善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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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带动作用。

四、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完善考核各项政策措施

建立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政策体系，自治区出台

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制定了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考核工作方案，成立了考核工作组和考核办公室，西江流域 11 个

设区市也全部印发考核办法、考核方案，成立了考核工作组，对

各辖区县进行考核，考核制度层层落实到位。自治区人民政府将

考核纳入对各级人民政府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地方

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形成

一级抓一级、共同推动落实的良好局面。“三条红线”控制指标

逐级全面分解到市、县行政区；我区 2017 年年度重要江河湖泊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年度控制目标为 87.6%。根据监测评价结果，

2017 年度我区 233 个国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98.3%，高于年

度控制目标 87.6%，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持续保持优良。

五、加强水土流失治理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7 年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任务指导性指标的通知》（办水保〔2017〕38

号）下达的建设任务，我区及时将 2017 年广西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任务性指标 1660 平方公里分解到各地级市和各县（市、区）。为

顺利完成 2017 年度全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任务，我区共下达中央

及地方投资 2.8 亿元在 41 个县（市、区）安排实施中央预算内坡

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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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治区部门预算水土保持项目等三大类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项

目，并统筹全区各部门实施的生态建设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发

动社会力量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我区全口

径统计的 2017 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 1788.75 平方公里，占任

务指标的 107.7%。顺利完成水利部下达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年度

任务。

六、下一步计划

下一步我厅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并根据相关立法工作程序和我厅职能，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各项工作。

感谢你们对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希望继续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工作。对我厅的答复，请你们填写建议办理答复征求意见

表并反馈。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5 月 11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张超坤 0771-5773909

抄 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贵港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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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



建议办理答复征求意见表
20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建议编号建议编号建议编号建议编号 领衔代表领衔代表领衔代表领衔代表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建议标题建议标题建议标题建议标题

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承办单位与代

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表沟通情况
AAAA、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BBBB、信函、信函、信函、信函 CCCC、上门走访、上门走访、上门走访、上门走访 DDDD、座谈、座谈、座谈、座谈 EEEE、未沟通、未沟通、未沟通、未沟通

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对办理态度

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
AAAA、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BBBB、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 CCCC、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对办理结果

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是否满意
AAAA、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BBBB、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基本满意 CCCC、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对承办单位改

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进办理和答复

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工作的建议

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对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常委会改进代

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表建议工作的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代表签名：代表签名：代表签名：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代表证号：代表证号：代表证号：

注：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将此表寄送或传

真至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联络处，或者直接登录广

西人大代表履职网络平台（http://dblz.gxrd.gov.cn）或履职通，在

对应建议板块填写测评表。

联络处联络电话（兼传真）：0771-2858084

电子信箱：gxrdLLch@163.com 邮箱编码：530022


